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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稞标准化项目的建设ꎮ 其间ꎬ ２００４ 年按照州技监局安排ꎬ 从 ３ 月 ２５ 日起开展组织机构代码的年检、
换证、 新办工作ꎬ 全年共年检 １２９ 套证书ꎬ 年检率达 ９５％ ꎬ 换证年检 ４ 套、 新办年检 ２ 套ꎬ 注销过期

证书 １２ 套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完成全县组织机构代码证年检 ２５ 套、 新办和到期换证 ９８ 套、 注销 ３ 套ꎮ

第二章　 统计工作

第一节　 机构与职能

一、 机　 构

　 　 新龙县统计局于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恢复成立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与计划经济委员会合署为计经统计局ꎬ ２００１
年ꎬ 机构改革时单设统计局ꎬ 内设 ２ 股 １ 室ꎬ 即国民经济综合统计股、 政策法规股、 办公室ꎻ 下设 １９
个乡 (镇) 统计站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内设综合统计股、 政策法规股、 办公室、 普查中心ꎬ 有公务员 ６ 人、
行政工人 １ 人、 事业编制 １ 人ꎮ

二、 职　 能

２００１ 年前ꎬ 统计职能主要是按照上级文件精神ꎬ 认真执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ꎬ 全面完成各项统

计上报任务ꎬ 编制全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统计指标提要ꎮ ２００１ 年单立后ꎬ 统计职能发生了变化ꎬ
其主要职能是: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统计工作的法律、 法规ꎬ 草拟全县统计工作规章ꎬ 统计现代化建设

各项统计调查计划ꎬ 组织领导和监督全县各乡 (镇)ꎬ 各部门为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ꎬ 监督

检查统计法律、 法规的实施ꎻ 建立健全全县机关基本统计报表ꎬ 拟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全县统计标

准ꎬ 审定部门统计标准ꎬ 管理全县统计调查项目ꎬ 审批全县各乡 (镇)、 各部门的统计调查方案ꎻ 组

织实施国家、 省、 州制定的统计制度方法ꎻ 组织实施全县重大的国家国力普查和专项统计调查汇总ꎬ
整理全县以基本统计资料ꎬ 对国民经济运行ꎬ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ꎬ 预测和监督ꎬ
向州统计局和县委、 县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ꎻ 统一核定ꎬ 管理、 公布全县性的基本

资料ꎬ 定期向社会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情况的统计公报ꎻ 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

统和全县统计数据库体系ꎬ 组织协调管理各乡 (镇)、 各部门的统计数据库网络ꎻ 组织管理全县统计

专业资格考试和统计职称评审ꎬ 统计系统公务员培训ꎬ 统计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ꎮ

第二节　 统计管理与专业统计

一、 统计管理体制改革

２００５ 年ꎬ 新龙县统计进行统计管理体制改革ꎬ 主要内容为: 一是改进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工作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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